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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岐山县司法局是县政府组成部门，主管全县司法行政和县委依法治县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负

责普法依法治理、法治宣传教育、行政执法监督、法治政府建设、刑释解矫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

正、法律援助、公共法律服务、公证服务和行政复议等工作。

1.负责全面依法治县相关问题的政策研究，协调有关方面提出全面依法治县中长期规划建议。

负责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督察工作。

2.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县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负责政府工作部门报送县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草案审查和相关协调工作。

3.负责县政府规范性文件的上报备案，协调、指导规范性文件解释、实施后评估工作。负责全

县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指导工作。负责全县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

负责协调各部门实施县政府规范性文件中有关争议和问题。负责县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编纂工作。

4.负责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指导、监督县政府各部门、各镇政府依法行政工作。负责综合

协调行政执法、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工作。办理向县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



应诉工作。指导、监督全县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工作。负责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5.负责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负责拟订法治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实施普法宣传工作，指导、

监督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工作，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指导、监督

依法治理、法治创建、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负责人民陪审员选任管理工作。负

责推进司法所建设。

6.负责社区矫正工作，负责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7.指导、监督、管理公共法律服务、律师、公证和法律援助工作。

8.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司法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局机关内设：办公室、依法治县办公室秘书股（局党建办公室）、基层管理股、执法监督股、

行政复议股、社区矫正股、法治宣教股、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

派出单位：凤鸣司法所、蔡家坡司法所、雍川司法所、枣林司法所、益店司法所、青化司法所、

蒲村司法所、故郡司法所、京当司法所。

下属单位：岐山县公证处、陕西扶济律师事务所、陕西博鼎律师事务所、陕西菲格（岐山）律

师事务所。



二、2025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1、精心服务大局，在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上求突破。一是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六大工程”。

二是加强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三是积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2、强化法治文化建设，在“八五”普法收官上花心思。一是树立法治思维。二是传承本土法治

文化。三是建强法治文化主阵地。

3、发挥职能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上见成效。一是持续巩固司法规范化建设成果。二是提升矛

盾纠纷调处水平三是持续做好重点人群服务管理。

4、坚持司法为民，在巩固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上做文章。一是促进公共法律服务提质增效，充分

发挥智慧司法公共法律服务终端和岐山司法 APP 作用，打造永不掉线的“法律驿站”。二是服务全

县发展大局，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核，加强法律风险评估，降低决

策失误风险。三是加大惠民便民政策落实力度。将低收入群体、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青少年、

单亲困难母亲等特殊群体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进

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逐步扩展至低收入群体。扩大“最多跑一次”公证事

项范围，发挥公证预防纠纷作用，维护好社会稳定。



三、部门预算单位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25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2 个,包括（见单位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岐山县司法局
2 陕西省岐山县公证处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60 人，其中行政编制 47 人、事业编制 13 人；实有人员 50 人

，其中行政 43 人、事业 7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5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25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512.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12.9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用事业基金

弥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2025 年本部

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488.9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

政府预算。2025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512.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12.99 万元、政府性

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

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2025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488.9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5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512.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12.99 万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2025 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减少 488.93 万元，主要原

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2025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512.9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12.99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2025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减少 488.9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人

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5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512.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488.9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

法所体制机制改革，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4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2.99 万元，其中：

(1) 行政运行（2040601）285.78 万元，较上年减少 430.45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

改革，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2) 律师管理（2040606）14 万元，与上年持平。



(3) 公共法律服务（2040607）93.2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3 万元，原因是工资标准变动。

(4)其他司法支出（2040699）120 万元，较上年减少 60 万元，原因是项目支出减少。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4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2.99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308.19 万元，较上年减少 417.7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

人员工资由乡镇政府预算。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82.4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20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

司法所人员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303）2.4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其他支出（399）120 万元，较上年减少 60 万元，原因是项目支出减少。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5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2.99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501）308.19 万元，较上年减少 417.73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



人员工资由乡镇政府预算。

商品和服务支出（502）82.4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20 万元，主要原因是司法所体制机制改革，

司法所人员公用经费由乡镇政府预算。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509）2.4 万元，与上年持平。

其他支出（599）120 万元，较上年减少 60 万元，原因是项目支出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5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43 万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因公

出国（境）经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 0.6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3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出 0.5 万元，较上年增加 0.5 万元（+100%），主要原因

是专项业务培训增加。

上年及本年度，本部门无培训费预算支出。

会议费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人数 金额 备注

1 司法行政会议 2025 年 1 月 1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0 人左右 0.5 万元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4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1 台（套）。2024

年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5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5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512.99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拨款 0 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55.40 万元，较上年增加减少 2.6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公

用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

费、公务用车运行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

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